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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养护和保护生物资源的关注
,

也是为了在考虑到本国利益的情况下发展捕鱼活动
,

沿

海国家在许多国际讨论场合都主张对邻接领海
、

宽达二百海里的海区制订特定的法律制度
。

提

倡这样一种区域
,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复杂的海洋法问题之一
,

它在经济上会带来特别的后

果
,

并在海上关系的演变中具有重要影响
。

为了论述经济区问题
,

须从以下几方面来讲
。

一
、

制订经济区法律制度过程中的倾向和目标

早在  !夕∀ 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加拉加斯会议开始的最初的讨论中
,

就强调了建立二百海

里宽
、

沿海国在其中对牛物琦搏息有丰辉辉利的专属经济区的必要性
。

海洋法方面的这种新

制度
,

是由于一些国家 � ,

特别是拉美国家
,

为保护和养护生物资源
,

把这些资源
,

尤其是渔业

资源
,

用于本国人民而采取的措施所产生的
,

它们企图通过这种途径排除工业化国家仅仅为了

自身的利益开发这些资源
。

在如此广阔的海域上的发展中国家认为
,

建立这样的区域是为消

除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作出的贡献
。

因此
,

在单一协商案文中曾经

确定
, “

专属经济区是领海范围以外邻接领海
、

其法律制度由公约确定的一个海区
” ,

在该海区

内
,

沿海国为了勘探
、

开发
、

养护和爱理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
,

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
,

以及

水域中的资源的目的
,

行使主权权利
。

沿海国的管辖权还涉及其他经济活动
、

科学研究
、

海洋

环境的保护
,

在行使管辖权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个区域内
,

所有国家均

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
。

与此同时
,

沿海国有义务决定其捕捞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能力 �如

果他不能捕捞全部数量
,

应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剩余部分
。

在海洋法会议讨论过程中
,

许多国家

的代表强调有必要为专属经济区制订适当的法律制度
,

以便在实现沿海国的主权权利
、

保持其

他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的条件下
,

协调沿海国和其他国家

的利益
。

罗马尼亚一贯声明其同发展中的沿海国家的团结一致
,

认为他们在其本国的海区内

行使主权权利是实现其发展经济的愿望
,

满足其根本利益以捎除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差异的条件
。

尼
·

齐奥塞斯库同志指出 “

由此出发
,

我们支持主张一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一

扩大领水界限的国家的愿望
。”
我国还强调有必要就这些问题

“

达成顾及和平合作和扩大各个

国家和人民在一切方面合作的必要的谅解
”。

同时
,

罗马尼亚还强调指出
,

不应当通过经济

! 罗马尼亚政治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
、

博士
、

教授
。

� 从 ∀#叼 年秘鲁建立二百海里领水开始到 ∀# ∃ % 年
,

已经有二十三个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建立了宽度在三十海里至二
百海里之间的领水

。

最近两年
,

建立经济区或渔区的单方面措施扩大了  共同市场各国
、

美国和加拿大采取了这种
措施

。

还有墨西哥也宣布了二百海里经济区
。

苏联在 ∀# ∃& 年 ∀∋ 月 ∀( 日通过了在二百海里宽的海区内养护和保护

生物资源的临时措施
。

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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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建立
,

在主要是容许其他国家
,

首先是发展中国家从沿海国经济区取得生物资源方面造成

新的不公平
。

我国代表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指出
,

这种不公平是同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发展所有

国家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

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趋势相对立的
。

基于这一精

神
,

罗马尼亚认秀
,

经济区不柳感领拳的丁邻分
,

更不是沿海国甲寥领李的丁都分
。

正因如此
,

航行和飞越是自由的
,

其他国家从经济区取得渔业资源应当有效地得到保证
。

在这一方面
,

罗

马尼亚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制订一些条款
,

规定沿侮国有义务准许缺少海上渔业资源的发展中

的沿海国� 优先从有关区域取得渔业资源
,

并主张明示规定这些国家有权进入一切地理区域
,

而不仅是他们所在的区域或分区域
。

众所周知
,

有一些区域和分区域几乎没有渔业资源或老数量有限
,

而另一些区域和分区域

的渔业资源却大大过剩
。

按照公平和国际合作的原则
,

应当在有关国家之间的协定的基础上

确保进入其他区域
,

在这种协定里应明确规定可容许的渔获量和根据发展国际贸易的当前需

要决定的合理的费用
。

最近一段时期的经验表明
,

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倾向 在一个国

家所处的区域或分区域内建立了这个国象被排斥在外的渔区
。

例如
,

共同市场在单方面建立

二百海里渔区时把其他国家排斥在外
,

并提出了渔业资源贫乏海区的沿海国不可能履行的互

惠条件
。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
一

基于公平原则的要求—
一贯主张在新的公约中首先保

证不拥有足够渔业资源的国家
,

而后保证其他各类国家能够在经济区捕鱼的理由
。

我国认为
,

沿海国应有养护和保护有关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权利以及勘察这些资源的主

权权利
,

同时承担乍苹鸽甲睿章作万季拿羊冬攀申牛替攀攀的义务‘我国代表与其他国家的
代表一起强调指出

,

经济区应当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深继

续对国际社会开放
。

罗马尼亚认为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法律制度
,

它不应妨害贸易运输
,

恰恰根

反
,

而应能确保在现代水平上进行贸易运输所必需的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在形成经济区的法律制度时
,

确定沿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具有

特别的重要性
。

近年来经常进行的国际讨论
,

强调指出了把沿海国的利益同国际社会的利益

适当地联结起来的必要性
。

二
、

沿海国的权利的性质

海洋法会议研究了沿海国的权利的性质问题
,

·

以便确定它是侈步权还是专属权
。

比 秘

时
、

丹麦
、

法国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等八国提出的一个文件认

为
,

沿海国的权利不早亨亨屏件辱
,

它们踌及的是
“

一种新的捕鱼制度
” ,

而
“

所有的沿海国家既

应维持拿琴件的紧密合作
,

也应维持攀攀件的紧密合作
。 ”
在讨论中还有一种估计

,

认为在案文

中提出体幸权这个措词
,

是不能满足发展中沿海国的利益的
。

正如尼 日利亚代表所指出的
,

“

这份文件打算建立的体幸权法律制度鱼图录呼夺贫困的沿海国家的生存手段气 因此
, “

文件中

建议的优先权制度应予明确拒绝
”。
法国代表在坚持他们提出的文件的同时指出

,

在准备案文

的过程中
, “

曾为摆脱专属权和优先权之间的冲突作出努力
” 。

保加利亚
、

白俄罗斯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波兰
、

鸟克兰和苏联提出的文件
,

在试图对沿海

国的权利与其他国家的权利的相互关系作一详细阐述时规定
, “

沿海国在经济区内的权利的行

行使不应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气与此同时
,

另一国家集团提出的 另一文件坚持说
, “

内陆国秘

� 罗马尼亚代表团在着手讨论经济区及其生物资源问题时
,

考虑到一些国家的不发达伏况
,

主张
“
进人发达国家经济

区的条件应比进 人发展中国家经济区的条件更有利、



条件地理不利国家应有权参加邻近沿海国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勘察和开发
。 ”

另一方面
,

在尼加拉瓜
、

尼日利亚
、

秘鲁
、

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提出的工作文件中提出了

李辱权的命题
。

例如
,

在尼 日利亚提出的文件中断定说
,

沿海国有
“

勘察和开发海洋以及海底

领土的生物资源的专属权
” ,

而尼加拉瓜提出的文件指出
,

沿海国能在二百侮里的海域内建立
,’应构成沿海国的国有海

”的海区
。

为了调和在确定沿海国权利性质方面存在的两种倾向而进行的讨论中
,

人们强调了在
“

精

确划定的
”海域内

“

清楚地确定对于资源的合法权利
, 的必要性

,

认为旧的制度已经过时了
, “

应

当用一个新的
、

使每一个国家能正确地利用海洋资源的法律制度来代替它
”。

加拿大代表注意

到在确定沿海国权利性质方面存在的困难
,

揭示了
“

应当在沿海国和其他海洋爱益国之间保

特的
”
平衡的微妙性质

。

经济区
“

没有被规定为其沿海国被赋予一定特权的国际区域
刀 。

这是一

种国家管辖区
,

在该区域内
,

沿海国享有对自然资源的权利
。

在众说纷纭的海洋法会议上
,

沿

海国的权利性质已广泛集中为养护和利用生物资源的经济权利和对这些资源的主权权利
,

沿

梅国在行使这些权利时有责任
#
顾及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 ∃ 确保这些国家在协定的基础上取

得这些资源
,

给予其他国家以公海制度上习见的传统权利和自由
。

更多国家的代表表示
,

这种

区域应称为承袭海
,

以便把它同领海区别开来
。

牙买加代表强 调 说
,

承袭海这个新概念是
‘从一九四% 年开始海洋法向前迈去的最重要最有力的

”
一步

。

新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谋远虑的

经济动机
,

它反映对保护发展中沿海国权利的关注
。

在海洋法会议讨论中
,

同在专业书籍中一样
,

还遇到有把沿海国的权利规定为
“

职能性权

利
”
的倾向

。

荷兰代表指出
,

为避免误解
,

应把经济区理解为
“

沿海国在其中得行使确定的零够
件俘利

”的海域
,

同时
,

&

沿海国是
“

像对其他国家一样对整个国际社会
,
履行一定义务的主体

。

总之
,

从所述各种倾向及其论据来看
,

可以得出结论
,

这是沿海国的一种具有涉及生物资

源的经济内容的主权权利
,

它的行使与其他国家在这二海区内的权利和义务攀枣奋丁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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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会议上指出
,

在领海范围以外邻接领海的一个名为经济区的区域内
, “

特定法律 制

度 �在这个制度下行使
‘

沿海国的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 自由
’

, 的主体
”沿海国

有
# −, 勘探和开发

、

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 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

源,的主权权不归 ∃ ., 对人工岛屿
、

设备和设施的建造和使用的管辖权, � ) −对经济性勘探和开

发区域
,

如水力
、

海流和风力生产能源的其他活动和科学研究的管辖权 � ∗− 对海洋环境的保全
,

主要是追踪
、

消除和减少污染的活动的管辖权
。

、

沿海国在经济区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
,

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

沿海国在行使其勘探
、

开发
、

养护和管理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时
,

得采取为

确保其按照国际法准则制定的法律规章得到遵守所必要的措施
,

包括调查
、

检查
、

扣押和采取

司法程序
。

被扣押的船只及其船员
,

在提出充分的保金或其他担保后应迅速获得释放.
。

� 根据海洋法会议讨论的意见
,

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

不得超出二百海里
。

. 海洋法会议坚持
“沿海国有专辱权利建造

、

授权并管理建造和操作可能干扰沿海国在区内行使权利的人工岛屿
、

设备

和设施
”。

. 沿海国对于在专属经济区内违犯捕鱼规章的处罚
,

如有关国家无相反的协议
,

不得包括监禁和任何其他方 式的体

罚
。

在扣押和扣留外国船只的情形下
,

沿海国应通过适当渠道迅速将其所采取的措施及嗣后所给予的处罚 通知船

旗国
。



四
、

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

在海洋法会议上
,

以及在专业书籍中都强调指出
,

对于确定冬济呼制摩来说
·

概括和规定

其他国家的权利
“

是丁个担夺件的卿砰、 海洋法会议上指出
,

明确规定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

务之所以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

还因为
“

经济区的建立将对许多国家
,

特别是地理条件不利国家

和没有出海口的国家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气

制订的案文中规定
,

在经济区内
,

所有国家
,

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

均享有航行自由
、

飞

越自由
、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

以及与航行和通讯有关的海洋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的自

由
。

各国在经济区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
,

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
,

并应遵守沿海

国按照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法律规章
。

位于一个区域或分区域的发展中沿海国家
,

其地理特性使其满足其居民的营养需要成为

严重间题者
,

以及不能有自己的专属经济区的发展中沿海国
,

有权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开发该

分区域或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
。

这种参与的条款和条件由有关国家通

过双边
、

分区域或区域协定加以决定
,

决定时应顾及有关的经济和地理情况
,

包括避免对在其

中行使参与权利的专属经济区所属的国家的渔民社区或渔业造成不利影响的需氮&

, ·
「

&

五
, 一

生物资源的养护
&

在海洋法会议讨论中
,

提幽要采取养护生物资源的具体行动
,

并认为这个责任不能只归诸
‘

于沿悔国
,

而且应由整个国际社会担当起来
。
人们正确地评价说

,

把经济区固定下来
,

由沿海

鳃
担估算鱼类储量

、

养护娜甲渔
亚资原的权利和义务

,

有助于实现这个重要目的
。
在这方

耳沿海国有义务
“
准许其他国家渔民在合理的期眼和争件下进入二百海里区

” ,

除供本国渔业

捕捞外
,

保证可容许的禅攀旱的乎弯
。

沿海国有权在经济区水域内
“

建立对于狩猎
、

捕鱼和其

他开发活动的控制
” 。

为了保护鱼类
,

沿海国拥有
“

开发一切自然资源的专属权利
,
是必要的

。

通过讨论得出了结论
# 沿海国能够决定生物资源的渔获量

。

沿海国参照其拥有的最可靠

的科字李料
,

应通过适当的管理和养护措施
,

确保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不受过度开发的威

胁
。

在适当情形下
,

沿海国和有关的分区域
、

区域和全球性组织应为此目的而进行合作
。

例
,

一九七八年水月地中海渔业总理事会会议就是这样做的
,

会议指出
, “

组织渔业的有效政
,

不俘应考虑到科学专家�生物学家
、

经济学家
、

社会学家等 ,的劝告
,

币尽应考虑到经济和社
如策

会因素的提示⋯⋯应设立适当机构以开展提倡
、

咨询和传送能保证成功的情报的活动
。 &
所以

,

这种合作既是为了国家的
,

也是为了国际的共同目的和共同目标
。

毫无疑问
,

这些措施也应在

包括沿海渔民社区的经济需要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在内的有关环境和经济因 素的限制

下
,

并考虑到捕鱼方式
、

鱼类的相互依存以及分区域
、

区域或全球性最低标准
,

确保捕捞的鱼类

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能够保证最高生产率的水平上
。

在这一方面
,

加拿大早在一九七三年采

取的养护措施以及组织和发展地中海渔业的制度问题的讨论会所建议的措施
,

都是可供借鉴

的
。

沿海国在制订措施时
,

应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亲缘联系或依赖该鱼种而生存的鱼种所

受的影响
,

以便使这些有亲缘联系或依赖的鱼种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严重威胁的数

量水平以上
。

� 在这一方面
,

非常必要在适当情形下 、通过分区域
、

区域和全球性组织
,

并李所

� 为此目的
,

海洋法会议强调指出
,

海洋法规则不限制沿海国或国际组织在适当情形下规定和限制捕捉海洋哺乳动物

的权利
,

各国应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

以期确保海洋哺乳动物的译护和管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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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其国民获准在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国家拳加丁
,
经常攀攀和交换可获得的科

学情报
、

渔获量和其他渔业工作统计
,

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群的资料
。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建议
,

各国的国家统计局应当在实现这个目的方面作出特别贡献
。

六
、

生物资源的利用

在海洋法会议讨论过程中
,

养护生物资源和利用生物资源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吸引了人

们的注意
。 英国代表指出 # “

关于生物资源
,

在回游鱼种情况下
,

应当顾及需要养护的原则
,

首

先是最大限度利用的原则
” ,

而突尼斯代表强调说
, “

生效的法律应当防止对区 内渔业资源的任

何不令攀的攀攀
” 。

正如一九七四年七月非洲统一组织宣言指出的
, “

为了发展和利用地区资

源
,

非洲国家将采取包括养护和利用生物资源方面进行合作在内的一切可能措施
” 。

在海洋法

会议第七期会议上
,

在加拿大
、

丹麦
、

美国
、

爱尔兰
、

冰岛
、
日本

、

挪威
、

英国和苏联的建议基础

上
,

制订了养护和利用经济区内产卵鱼神的措施
。

近几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
# “

决定最适度的开发水平和限制在这个水平上捕鱼
”
是一个

困难问题
。

这就是为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

应当使沿海国的努力同其他国家和国际专门组

织的努力联结起来
。

根据这个观点
,

海洋法会议认定了把沿海国的下列义务同时固定下来的

意向
# 促进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最适度利用和决定其捕捞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 的 能

力
,

在沿海国没有能力捕捞全部可容许的渔获量的情形下
,

通过协定或其他安排
,

并根据确定

的条款
、

条件和规章
,

准许其他国家捕捞可容许的渔获量的剩余部分 ∃ 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
,

包

括
,

区域内的生物资源对有关沿海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重要性
,

该分区域或区域内的

发展中国家捕捞一部分剩余鱼群的要求
,

以及减轻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捕鱼或曾对研究

和测定鱼群作出很大努力的国家经济失调现象的需要
。

对在经济区内捕鱼的其他国家的国民提出了遵守沿海国规章中新制定的养护措施和其他

规定和条件的要求
。

这些规章得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 −, 发给渔民
、

渔船和捕鱼设备以执照
,

包

括交纳费用和其他形式的报酬
,

而就发展中的沿海国而言
,

这种报酬得包括有关渔业的资金
、

装备和技术方面的充分的补偿 ∃ ., 决定可捕捞的鱼种和确定渔获量的定额
,

不论是关于特定鱼

群或多种鱼群
,

或一定期间的每船渔获量或特定期间任何国家国民的渔获量 ∃ / ,规定捕鱼的季

节和区域
,

可使用的渔具的种类
、

大小和数量
,

和渔船的数量
、

大小和种类 ∃ ∀ ,确定容许捕捞的

鱼类和其他鱼种的鱼龄和大小 ∃ 0, 规定渔船应交的情报
,

特别是关于渔获量和工作统计
,

以及

船只位置的报告 ∃ 1 ,夸役拳甲攀冬和攀制丁进行特定渔业研究计划
,

并规定这种研究的进行
,

包括渔获量抽样
、

样品处理和科学资料的报告 ∃ 2, 沿海国在船只上配置观察员或受训人员
,

3,

有关船只在沿海国港口 卸下渔获量的全部或任何部分 ∃ !, 有关联合企业或其他合作安排的规

定和条件 ∃  4, 对训练人员和转让渔业技术的要求
,

包括提高沿海国海上研究能力 ∃   , 执行程

序
。

在讨论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经济区内的鱼群或有亲缘联系的鱼种间题时
,

指

出下述必要性
#
这些国家应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组织

,

就必要措施达成谅解
,

以

便协调并确保这些鱼群的养护和发展
。

如果这些鱼群或有亲缘联系的鱼种既出现在经济区内

又出现在经济区外但与经济区邻接的一个区域内
,

沿海国和在邻接区域内捕捞这些鱼群的国

家
,

应直接或通过适当分区域或区域组织就养护邻接区域内的这些鱼群的必要措施达成谅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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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
,

同一切新的统洽阶级一样
,

从来不受任何旧法律的
“
约束气 而是要把自己的意

志提升为法律
。

然而
,

在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
,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有可能利

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而建立起来
,

当然
,

不能使革命利益屈从于旧的法制
。
不论社会主义革命

的形式如何
,

在已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都必须建立革命的社

会主义法制制度
,

而不容许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为所欲为
,

更不准发生专横行为
。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规律之一就是
“
根据法律

刀进行管理
,

保证同
“
行政专横

”
作坚

决的斗争
。

这就是说
,

第一
,

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活动都只应该依据法律
、

执行法律并

在法律范围之内
,

在严格遵守公民及社会组织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情况下进行 ∃第二
,

国家只

能对公民提出有法律根据以及来源于法律的要求
。

反共宣传试图
“
论证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坚强的法制

,

而对一些与个人迷信有关的破

坏法制的现象作了歪曲的描绘
。

事实上
,

这些破坏法制现象绝不是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

性的
,

而是相反
,

它们与其本性
、

与其发展的规律性
、

与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是根本对

立的
。

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容许发生的那些破坏法制的行为
,

给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带来了损害
,

但

却未能动摇它扎根于社会主义制度本性之中的基础
。

党自己揭露和公开谴责了这些破坏法制

制度的行为并为消除其后果以及预防将来重演的可能性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

这一事实无

可辩驳地证明
,

是党坚定地捍卫着社会主义法制
,

捍卫着苏联公民权利的屏障
。

还有一个论点与反共宣传的谰言有关
,

似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的内容是由共产党的

政策随意决定的
,

因此实行法制制度是不可能的
。

实际上不论党的政策的原理
,

还是社会主义

祛的最重要的原则
,

都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

共产党科学地认清了这

些规律的要求
,

同时帮助劳动群众及其在立法机关的代表理解了这些要求
,

并使之反映在社会

主义法的规范之中
。

正因为如此
,

社会主义的法必须始终符合于反映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发展

规律的基本原则的客观性质
。

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
,

其内容的客观性质意味着
,

第一
,

贯彻执行这些原则
,

对于任何一

个社会主义 国家
,

都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必然性
,

因之违背这些原则的政策必然要遭到失败 ∃ 第

二
,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彻底实现这些原则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

所以
,

在发展

起来并且巩固了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
,

在立法及适用法律的实践中
,

在客观上都不能根本背

离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
。

�王景荣摘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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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两个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经济区界线的划定

海洋法会议上总的倾向是
,

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经济区界限的划定应按照今平厚则夸砂浮
的基础上划定

,

视情况使用中间线或等距离线
,

并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
。

如在合理期间内未能

达成任何协议
,

有关国家得诉诸解决争端制度中规定的程序
。

�原载《海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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